
 

澳紐經驗：運用修復式正義機制可降低校園暴力事件再犯率 
 

駐澳大利亞代表處教育組 
 

由於近期國際間頻傳青少年校園暴力事件，駐澳大利亞代表處教育組遲組

長耀宗於本 2013 年 5月 6日前往澳洲國立國家大學探訪攻讀犯罪學博士的教育

部留學獎學金生黃曉芬小姐，除當面轉發其第二年獎學金支票外，並於澳洲國

立國家大學大學館(University House)與黃君進行校園安全及防治暴力座談會。 

黃君表示，修復式正義可運用於青少年輔導，何謂修復式正義？修復式正

義係指雙方釐清事件經過、溝通感受，再找出彼此都能接受的方式來彌補傷害。

全球推動修復式正義的國家，如澳洲、紐西蘭、加拿大、英國、美國及新加坡，

以青少年輔導為多(註 1)；澳州的司法體系，於各州立法以後，多由各州司法部

門聘僱執行修復式正義會議的人員。除了修復式正義教育訓練團體，澳洲目前

較投入的民間團體為教會及原住民團體，分別著重於監獄工作及原住民的犯罪

處理問題。 

澳洲推動修復式司法有其內、外在的背景因素： 

其中內在因素包括： 

一、對少年犯轉向制度的反省。澳洲司法自 19 世紀末期開始關注少年犯的

處理方式，並設立兒童法庭。惟運作結果，招致許多批評，認為未能有效幫助

少年回歸社會並帶來標籤化的不良後果，於是各種進入法院前的「轉向制度」

應運而生；且在運作上，逐漸發生質變，即由「懲罰」調整到「修復」的方向。 

二、是對原住民犯罪人口比率過高及不信任司法體系的回應。希望藉由設

立瞭解並具有原住民文化特色的法庭，來降低原住民的監禁率，並提高原住民

對於司法系統的參與度與信任度。 

而外在因素則是受到紐西蘭在處理少年犯問題上，採用包括修復式正義精

神的立法啟發。此外，刑事司法體系中相關人士的支持與民間團體的力量，亦

是重要的推動因素。(註 2) 

依據 2011年澳洲新南威爾斯州犯罪統計及研究局(The NSW Bureau of Crime 

Statistics and Research)一份調查當地居民支持修復式正義司法數據報告顯

示，逾九成民眾強烈支持修復式正義司法，且可利用社區服務來代替懲罰。不

過有意思的是，儘管民眾表達強烈支持修復式正義司法，但卻有 67%的民眾認為

加害者應向被害人認錯與補償，以利防治加害者再犯；而另有 65%的民眾則認為

加害者應做社區服務來代替補償。 

新州犯罪統計及研究局主任(The Director of the Bureau)威勒本教授( Dr 

Don Weatherburn)指出，該研究發現將修復式正義司法運用於少年法庭的兩個



 

重點： 

一、藉由民眾強力的支持，提高青少年的家庭教育品質及應對青少年心理

健康與藥物濫用之問題，這是非常好的事，因為能減少青少年再犯的風險。 

二、讓原本毫無信心的政策藉由民眾的支持，導致有效的防止犯罪。澳洲

政府目前顯然需要找到有效的方法協調修復式正義司法與民眾的支持來降低青

少年的犯罪率。 

紐西蘭有一項結合原住民毛利文化的修復式正義(或作修復式司法)。修復

式正義，是 1970 年代新崛起的司法改革思潮，起源於一個地區性的案例，二位

十八、九歲的年青人酒後闖空門，破壞他人財物。受指派起草判決建議書的假

釋官，建議這二位被告應拜訪所有受害者，暸解他們所犯的行為對他人所造成

的傷害，並以此作為他們是否得以假釋的條件之一。全世界第一個將修復式正

義方案立法的國家是紐西蘭，1989 年通過的「兒童、年青人及家庭法案」(the 

Children, Young Persons, and Their Families Act)，徹底地翻轉了傳統的

少年法庭的司法體制。(註 3) 

2004 年紐西蘭針對近千名年齡約在十六歲上下的少年犯所做的司法統計調

查肯定，這項司法改革是極為成功的，不僅有效地降低了青少年犯的再犯率，

更對他們未來的人生發展造成了積極正面的影響，特別是容許部落、社區有更

多的司法參與，對受害者損害的修復，以及加害人復歸社會的強調。凡此皆與

傳統法庭審理結果亦即少年犯不斷回籠，面對一次比一次更嚴厲的應報刑罰，

並且受到社會普遍污名化的羞辱，形成了強烈的對比。這項調查進一步指出未

來紐西蘭犯罪預防的重點是政府必須採取更有效的措施來回應初犯的青少年，

如家庭支持計畫及相關教育方案等。(註 4) 

我國目前在校園中亦在逐步推廣修復式正義，過去我們習慣「讓加害者得

到懲罰」，那是「應報式正義」；相對地，修復式正義的重點在「讓傷害得以彌

補」，畢竟僅懲罰加害者往往不是被害者需要的，黃君引用研究臺南市立安順國

中陳泰華老師處理的例子來解說。 

臺南市立安順國中陳泰華老師表示，優先以修復式正義的理路來處理學生

衝突，只要有適當的情境和引導，被害者就可以講出真實心情，加害者通常能

體會到被害者的心情，進而能真誠地道歉，被害者也往往能體會加害者的誠意。

在過去的應報式正義處理方式中，加害者無法瞭解被害者的聲音與心情；現在

以修復式正義方式，讓被害者說出感受，感染加害者，加害者會因瞭解而真心

認錯。面對錯誤通常比單純接受處罰更困難，卻更有意義。 

陳老師的修復式正義標準處理流程為：通知家長、讓被害者陳述意見、增



 

進加害者同理心、請家長陪加害者向被害者道歉、加害者簽「不再犯」保證書

及學務處記暗過(填寫記過單而不登錄，觀察期間都不再犯則予以撤銷)。(註 5) 

黃君最後表示，修復式正義已有類似的模型在臺灣的少年法庭中運用，而

陳泰華老師於校園中推廣修復式正義，可使得修復式正義的運用從青少年刑事

司法體系更向前推進到青少年生活所屬的校園，從青少年的犯罪行徑向前推回

到青少年早期的偏差行為；校園修復式正義應可達成更有效的犯罪預防。然實

際的操作與成效仍需更多研究與實務上的努力來提供驗證與檢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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